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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系主任及副教授張炳良先生於 2000年
1月 27日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意見書，就香港的政制發展表達

意見，以下是該意見書的撮譯：

本地政治學者及政界人士老早已察覺香港在 1997年以後的憲

政安排會造成一個政治困局。民建聯主席曾鈺成先生近期的言論再度

引發這方面的爭論。曾先生指出，在立法會議員處於 “有票無權 ”，而

政府官員則 “有權無票 ”的情況下，雙方均感到非常咀喪。長此下去，

公務員隊伍中的人才勢必流失，而政黨亦無法吸引有才華的人士競選

立法會議席。

儘管一般人感覺現時的行政立法關係處於緊張狀態，但仍未

出現政府的重要議案會被立法會否決的即時危險。原因是立法會現時

仍由功能界別及親北京的議員主導。曾先生建議由立法會內數個政黨

的議員組成佔大多數的聯盟，負責提名行政長官人選，再由行政長官

委任有關政黨的成員出任主要官員。這樣的體制實際上類似坊間俗稱

的 “部長制 ”。

香港特區在憲制上的困局基本上源自《基本法》，因為《基

本》法大致上延續了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制度，其特徵如下：

一個行政主導的體制，權力高度集中於行政當局，以致立法

機關只可擔當處理行政機關的建議的角色；

一個由公務員支配的行政當局，幾乎所有主要職位均由公務

員出任，他們實際上擔當 “部長 ”的角色；及

一個兼職性質的行政局 (現為行政會議 )，憲制上，行政局 (或
現時的行政會議 )只在制訂政策方面向總督 (現為行政長官 )提
供意見及協助，但在政治上被視為總督 (現為行政長官 )的內

閣。

以往由於所有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均由總督根據公務員的建

議委任，上述殖民地制度在運作方面沒有問題。但自從立法機關於上

一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引入經選舉產生的議席及到九十年代引入直

選議席後，立法機關不再輕易受行政機關擺布。及至現在，立法機關

已把監察行政機關視為本身的主要職責，導致部分行政會議成員及政

府官員質疑立法會是否已成為一個 “反對黨 ”機構。鑑於立法會無法參

與制訂政策，結果只能透過採取否決政府議案或甚至財政預算案這樣

極端的手段發揮政治上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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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的成員雖然仍由委任產生，但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成
員均有各自的政治主張。部分成員可能有更大的政治野心，若得到行
政長官支持，他們會願意推動本身的政治主張。行政會議成員與擔任
主要管員的公務員已就由哪一方領導行政主導的當局方面，存在微妙
的對立關係。高級公務員發覺越來越難以滿足公眾要他們負上政治責
任的要求。

憲制困局的長遠解決方法憲制困局的長遠解決方法憲制困局的長遠解決方法憲制困局的長遠解決方法

行政立法關係

《基本法》已規定特區的政治制度以行政立法分權為基礎。
一個行政主導的政體導致立法機關在提出法案及修訂政府的議案方面
的權力被大大削弱。

要解決這種憲制上的反常現象，最直接的方法是為特區引入
一套建基於分權和相互制衡的民主制度，透過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令兩者均獲得廣大市民的授權，從而在權力
方面達致真正的平衡。對立法會議員提出議員條例草案的限制應予廢
除，以便立法會在制訂政策方面擔當更為積極和建設性的角色。

行政會議

行政會議的角色應予重新釐定。行政會議是殖民地時代遺留
下來的產物。行政長官必須及確有需要擁有本身的最高層政策顧問，
該等顧 問可組 成一個 委員會 (例 如美國 總統的 安全及外交事務委 員
會 )。但我們最終必須決定應否對最高層的 “部長 ”職位 (例如政務司司
長、財政司司長及其他局長 )作出政治任命。若答案是肯定的話，擔任
該等職位的人便會在政治上與行政長官組成聯盟，並協助後者領導整
個政府。如此一來，一個並非屬全職內閣的行政會議便再沒有存在價
值。

立法會

行政當局覺得立法會對其產生威脅及困擾的原因，是領導行
政當局的行政長官並非由一人一票的選舉產生。若行政長官是由一人
一票的選舉產生，他相對於由全面直選產生的立法會將具有更大的認
受性。

有多種方法可達致一個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法會：

(1) 透過地方選區選出全部 60個議席；

(2) 在 60個議席當中， 30席以地方選區為基礎選出，其餘 30
席則以全港範圍的單議席單票制選出；或

(3) 在 60個議席當中， 30席以地方選區為基礎選出，其餘 30
席則以功能界別為基礎選出，但社會／經濟的功能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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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一票的模式設立，以便在實際上令全體有權投票
的市民均可在地方選區及其中一個功能界別的選舉中投
票。

此外，若有人擔心，在推行全面直選的初期，商界及專業精英會處於

不利位置，可把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增至例如 100或 120席。鑒於本港人

口在 10年後預料會增至 800萬至 1,000萬，有足夠理由以如此幅度增加立

法會的議席。如此一來，該等精英在 “比例代表制 ”的投票制度之下，

即使參與一人一票的直選亦有機會晉身立去會。

公務員隊伍

為保障公務員保持政治中立，最高層的公務員必須不能過於

政治化。因此，所有 “部長 ”職位 (即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

司長及所有局長，但不包括執行部門的主要官員，例如警務處處長等 )
均由政治任命產生，其任期與行政長官相配合。現任公務員若要擔任

該等職位，必須先以自願退休的方式離開公務員行列，然後以合約形

式接受政治任命。

政黨

由於現行政治體制建基於行政主導的制度之上，因而窒礙了

代議政制的發展。倘若本港最終步向全面民主，政黨的角色將更為重

要，屆時立法會內可能會出現大多數黨或由數個政黨組成的大多數聯

盟，因而可與行政長官進行政治上的討價還價，或促使一個具有政黨

政治背景的行政長官透過民選產生。

舒緩現時的反常情況的短期措施舒緩現時的反常情況的短期措施舒緩現時的反常情況的短期措施舒緩現時的反常情況的短期措施

行政立法關係

首先，行政長官應靈活詮釋《基本法》對於議員提出議員條

例草案所作的限制，以便議員可透過提出立法建議對政策的創新作出

貢獻。政府應委任立法會議員及有政黨背景的專業人士及社區領袖出

任政府主要諮詢組織的成員，而政務司司長應定期與立法會內主要政

黨的領袖會面，聽取關乎立法議程方面的意見。

同時擔任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不會有多大好處。原因

是具有這種雙重身份的人士會較為著重其行政會議成員的角色。因

此，期望他們協助爭取立法會議員支持政府的想法未必奏效。

委任政黨領袖出任行政會議成員的作用亦不大，因為沒有政

黨願意受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和保密制的約束，因而放棄本身在政治

上的獨立性，除非行政長官願意與主要政黨組成某種聯盟。

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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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全職受薪的行政會議成員的建議不切實際，除非接受委

任者願意成為全職政客。然而，行政會議成員有義務更為積極地捍衛

政府的政策。

必須清楚界定行政會議成員與政策局局長之間的角色。雖然

前者可獲委任領導政府政策諮詢委員會，但他們不應負責制定政策，

因而令政策局局長淪為附庸角色，這樣只會造成混亂及矛盾。行政長

官如希望由某名行政會議成員在制訂政策方面擔當主要角色，只需委

任該人出任全職的政策局局長便可。

部長制及公務員

當第二任行政長官的任期開始時，便會帶來一個對擔當 “部
長 ”角色的主要官員作出政治任命的機會。接受委任者可以是現任公務

員或公務員以外的人士。若非公務員人士若願意全職協助行政長官，

他們可以 “部長 ”而非行政會議成員的身份受聘。行政長官亦可成立一

個  “部長式內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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